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一、立法及監察類：檔案共計 4.8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度(公尺) 

審計部 
內容包括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核報告、施政計畫及審

計相關法規案等。 
39-64 4.8 

 

 

 

二、司法及法務類：檔案共計 0.34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度(公尺) 

最高法院 
內容包括職員聯保連坐切結書、戒嚴通行證請領

等。 
55-67 0.03 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 
內容包括特種刑事案件報部辦法，治安、檢察及監

所上級重要訓令案等。 
33-38 0.28 

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內容包括總務類案。 64 0.03 

 
 

 
 

三、考銓及人事類：檔案共計 23.6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 長度(公尺) 

考試院 

內容包括總體戰執行委員會及反共保民動員委員

會組織規程案、台籍人員於日據時期經歷年資比算

案、行政法人草案等。 

39-99 23.6 

 

 

 

第 34 期 

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精神，促進檔案開放應用，發揮檔案之行政、歷史稽憑功能，

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以下簡稱檔案局）依據檔案法規定，陸續徵集移轉具有

永久保存價值之政府機關檔案，並接受私人團體珍貴文件資料之捐贈、託管及收購，

以確保珍貴檔案得以妥善保存，並經過描述、整理及修護等作業後提供應用。迄今，

檔案局典藏國家檔案約 20.5 公里，內容包含府院政策、立法監察、司法及法務等 20

個類別。 

  為促進各界瞭解國家檔案典藏情形，檔案局自 99 年起按季提供最新典藏訊息，

107 年 4 至 6月間徵集之國家檔案計 222.38 公尺(共計 11類)，以下就其來源機關、

內容大要、起迄期間及檔案長度介紹如下： 

 

 

 

N a t i o n a l  A r c h i v e s  N e w s l e t t er 

國家檔案典藏新訊 

2018.7 



   

四、外交及僑務類：檔案共計 123.6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度(公尺) 

外交部 
內容包括美國前總統福特伉儷訪華活動專輯、五一

九行動案、巴拉圭共和國訪華案等視聽檔案。 
50-100 123.6 

 
 
 

五、財政金融類：檔案共計 62.83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度(公尺) 

財政部 
內容包括三一聯誼社台灣分社案、接收愛國公債籌

募委員會人事任免案、稅警團結束案等。 
29-38 0.4 

財政部關務署 
內容包括出席聯合國亞洲暨遠東區經濟委員會議

案總協定卷。 
38 0.03 

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菸廠

(含松山菸廠) 

內容包括香菸成分分析表、菸葉配方、菸葉評議會

案等。 
76-81 62.4 

 

 

 

六、教育及體育類：檔案共計 0.83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 長度(公尺) 

國立臺東大學 
內容包括人事綜合業務案、訂閱圖書案、保送甄試

案等。 
35-36 0.8 

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內容包括動員戡亂時期校園監控案。 76 0.03 

 

 

 

七、衛生醫療類：檔案共計 0.06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度(公尺) 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
內容包括防治組綜合業務案、臺北市性病防治所案

等。 
76-79 0.06 

 
 

 

八、人文及科技發展類：檔案共計 0.2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 長度(公尺) 

中央研究院 
內容包括組織法規事項、綜合業務、教育研究用免

稅進口案等。 
32-38 0.2 

 

 

 



   

 

九、地方事務類：檔案共計 0.18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度(公尺) 

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 
內容包括芝蘭三保永代借地登記簿及建物平面

圖、公地管理案、土地利用調查案等。 
36-70 0.15 

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內容包括人事任免案。 26 0.03 

 
 
 
 

十、政治類：檔案共計 5.69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度(公尺) 

南投縣魚池鄉戶政事務所 內容包括戒嚴時期戡亂案件補償案。 95 0.03 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 
內容包括檢察處人事行政卷宗、80 年叛亂書類卷

等。 
48-84 0.06 

法務部調查局 內容包括黑名單案、獨台會案、嘉市 222 專案等。 38-81 5.6 

 

 

 

 

十一、民間團體類：檔案共計 0.25 公尺 

來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度(公尺) 

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 
內容包括漁民來歸案、國防部反情報總隊歷年偵理

大小案件概要表、被俘歸來官兵調查案等。 
45-64 0.25 

 

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類別 長度(公尺) 

■ 立法及監察 4.8(2.16%) 

■ 司法及法務 0.34(0.15%) 

■ 考銓及人事 23.6(13.78%) 

■ 外交及僑務 123.6(55.58%) 

■ 財政金融 62.83(28.25%) 

■ 教育及體育 0.83(0.37%) 

■ 衛生醫療 0.06(0.03%) 

■ 人文及科技發展 0.2(0.09%) 

■ 地方事務 0.18(0.08%) 

■ 政治 5.69(2.56%) 

■ 民間團體 0.25(0.11%) 

 總計 222.38(100%) 

107 年 4-6 月新進典藏之檔案數量及比例如下表及下圖： 

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截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止，國家檔案典藏長度總計 20,505.150 公尺（紙質類檔案 19,882.100 公尺；非紙質

類檔案 623.050 公尺，包括攝影類 202.730 公尺、錄影音帶類 396.240 公尺、電子媒體類 12.915 公尺、改

制機關廢舊印信及銜牌 11.165 公尺），各類檔案數量及比例如下圖表： 

 類別 長度(公尺) 

 府院政策類 231.205 (1.1275%) 

 立法監察類 218.95 (1.0678%) 

 司法及法務類 575.51 (2.8067%) 

 考銓及人事類 24.61 (0.1200%) 

 內政類 250.92 (1.2237%) 

 外交及僑務類 941.88 (4.5934%) 

 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類 4,637.44 (22.6160%) 

 財政金融類 4,015.55(19.5831%) 

 教育及體育類 585.69 (2.8563%) 

 經濟貿易類 2,772.555(13.5210%) 

 交通及公共工程類 4,692.25 (22.8833%) 

 文化及傳媒類 289.92 (1.4139%) 

 衛生醫療類 1 (0.0049%) 

 勞動及人力資源類 6.7 (0.0327%) 

 人文及科技發展類 0.35 (0.0017%) 

 農業類 174.14 (0.8493%) 

 地方事務類 354.83 (1.7304%) 

■ 政治類 624.11 (3.0437%) 

 民間團體類 105.76 (0.5158%) 

■ 個人類 1.78 (0.0087%) 

 總計 20,505.150 (100%) 

 



   

SARS 15 年 

檔案典藏組科員  蔣佳蓉 

又到了畢業的季節，校方和應屆畢業

生們，都費盡心思想讓大家留下難忘的畢

業典禮。然而，這甜蜜的負擔，在 15 年

前的此時，卻是一件高風險的任務。民國

(以下同)92 年，全臺灣及東南亞甚至北美

洲，都籠罩在 SARS（ severe acute 

respiratory syndrome，嚴重急性呼吸道

症候群）的陰影之中。當時人口一罩、進

出公共場合皆須測量體溫，各種在密閉空

間中的大型集會活動陸續取消或改為戶

外，只要小咳兩聲或量出的體溫稍高，附

近的人立刻退避三舍；房價崩跌程度更可

比後來 97年的金融海嘯。SARS 可說是繼

88 年的 921 大地震後，又一次對政府部

門危機應變能力的挑戰。 

SARS 是由 SARS 病毒所引起的疾

病，為 92 年新發現的一種冠狀病毒，92

年 4 月 16 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其命名

為「SARS 病毒」。因為是新病毒，所以

大眾皆無抗體，其傳播力、毒力、致病力

均比一般的呼吸道病毒強，病患可能會發

生肺纖維化，甚至引發呼吸衰竭而導致死

亡。世界衛生組織於 92 年 3 月 15 日公布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」名稱，在這之前

稱「非典型肺炎」，因較過去所知病毒、細菌引起的非典型肺炎嚴重，因此命名為「嚴

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」。1 

SARS 業經行政院於 92 年 3 月 27 日列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，世界衛生組織並將

中國大陸、香港、越南列為 SARS 疫情嚴重地區2，行政院因此函發所屬各部會、各縣

市政府、市議會等，為全面防止境外疫情之移入，軍公教人員暫時停止因公前往大陸、

香港、越南等地區，若確因業務需要必須前往，須敘明理由報行政院同意後始得前往(圖

1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，<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>，https://www.cdc.gov.tw/home/SARS 

2
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，<人事一般業務>：0092/07/07-02/004/033 

 

圖 1：92年 3月 28日行政院函各機關，軍公教人員

暫時停止因公前往大陸、香港、越南等地區。 

案名：人事一般業務 

檔號：0092/07/07-02/004/033 

來源機關：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

   

而在 SARS 期間，室內大型

集會也多所限制。SARS 疫情級別

可分為 0級、A 級、B 級、C 級，

0 級為國內外均無疫情，A 級為

有其他國家爆發流行、但國內尚

無疫情，B 級為國內發生初級傳

染案例，C 級為國內發生次級傳

染案例。若疫情級別為 0 級與 A

級時，基本上不另為特別因應措

施，僅對民眾宣導鼓勵入場量體

溫、拱手代替握手等措施。若疫

情級別為 B 級、C 級，則除了實

施量體溫、戴口罩等措施外，宣

導民眾暫不舉辦室內大型集會活

動，並分別針對可容納 1,500

人、500 人之室內場所進行列管，對集會活動予以禁止或為必要之限制3。92年的畢業

生們，因為 SARS 的影響，畢業典禮大多移師戶外舉行。由於戶外場地各異，同學們分

別在傍晚夕陽餘暉或突來的滂沱大雨中，離情依依。或由各系自行舉行小型典禮(圖 2)，

較可惜的是有些學校決定不舉

辦典禮，而採書面或影片方式

留下紀念。 

SARS 期間有效率的通

報，關係到所有國人的身體健

康。因應 SARS防治業務需要，

將特殊服務碼「177」暫配予中

央健康保險局作為發燒諮詢專

線聯通至 080-000-0500，以供

全國人民使用4；另又開闢方便

民眾易記之專線電話號碼

「 1922 」 聯 通 至

080-002-4582 疫情通報專線

5。除通報外，隔離也是控制

SARS 疫情的重要措施。凡因

SARS 被居家隔離者，於隔離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，<人事一般業務>：0093/07/07-02/007/024 

4
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長途及行動通信分公司，<因應 SARS疫情緊急應變事宜>：0092/行維 0299/0014/1/006 

5
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，<網路編碼>：0092/信網 0211/000002/0001/021 

 

圖 2：小型戶外畢業典禮。<國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畢業典

禮暨「十五志於學」畢業展>：

http://www1.cycu.edu.tw/news/detail?type=%E6%A0%A1%E5

%9C%92%E8%8A%B1%E7%B5%AE&id=1800 

 

圖 3：政府協助受 SARS 影響之企業紓困。 

案名：產業振興一般事項 

檔號：0092/04/04-12/008/048 

來源機關：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

   

間之中華電信通信費半價優惠6；又教育部亦提供停課學生線上「居家學習」網路教學

資源7，讓孩子的教育不中斷。在此同時，政府也協助受 SARS 影響之企業紓困，措施

包括「員工薪資保證貸款」、「企業營運

資金融通」、「受強制隔離員工薪資補貼」

等8(圖 3)。 

終於，在國內外皆戮力對抗 SARS之

後，疫情趨緩，93年 2月 16日行政院衛

生署函知各部會、縣市政府等，依據行政

院SARS防治及紓困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

決議，SARS 疫情分級降至 0 級9(圖 4)。

低迷已久的臺灣，終於跨過這個難關，雲

清霧散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，<陳情案>：0092/信行 0114/000002/0004/021 

7
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，<教育部合作案件>：0092/信戶 0601/000003/0001/001 

8
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，<產業振興一般事項>：0092/04/04-12/008/048 

9
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，<行政業務>：0093/011/1/1/056 

 

圖 4：93 年 2 月 16 日行政院衛生署函知 SARS 疫

情分級降至 0級。 

案名：行政業務 

檔號：0093/011/1/1/056 

來源機關：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


